证书信息变更须知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)》第十五条，持证人变更证书信息前，需知晓以下内容：
1、信息变更申请审核通过后，重新制发的纸质证书和电子证书（证书电子文件，查询结果证明）等将载明持证人信息的变更情况(包括变更日期、变更项目、变更前的信息)，样式如下(附后)。
2.证书重新制发后不可撤销，原证书不可恢复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请持证人抄写以下文字并签字确认：
本人已知晓并确认上述证书信息变更须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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